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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17075.htm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央政法补助专款管理办法》的通知（2006年10月11日 财

行[2006]27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根据

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央政

法补助专款的管理，提高中央政法补助专款的使用效益，我

部结合财政管理的要求及政法部门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

《中央政法补助专款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附件：中央政法补助专款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

条 为加强中央政法补助专款的管理，提高专款使用效益，推

动政法部门设施共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后财政经费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

办发〔1998〕30号）、《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司法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通知

》（中发〔2004〕21号）的要求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政法补助专款（以下简称中央专

款），是指为帮助贫困地区提高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

司法行政部门（以下统称政法部门）的经费保障水平，实现

地区间政法部门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基本平衡，由中央财

政安排用于补助地方政法部门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第三条 

中央专款的使用应当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政法部门业务工作

的总体目标及年度工作任务，突出重点，集中投入，鼓励共

建，保证效益。 第四条 中央专款应当用于政法部门及其派出



（派驻）机构业务技术装备购置补助、业务技术用场所维修

补助、办案经费补助、政法部门设施共建经费补助以及中央

财政确定的有关奖励与补助。 第五条 中央专款主要投向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财力低于本省（含自治区、直辖

市，下同）县级平均水平的县（含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下同）、人均财力等于或略高于本省县级平均水平但

政法部门现有条件较差或政法工作任务重的县、政法工作任

务重而政法部门现有条件较差且财力相对较弱的设区的市（

含自治州、地区，以下简称市）。财政部可以根据国家政策

要求和政法部门实际需要安排部分中央专款用于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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